
大对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资助力度，

吸引更多的初中毕业生报考中等职业

学校，促进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优化高

中阶段教育结构。二是考虑不同类别

学校和不同专业的特点，适当向国家

最需要的专业倾斜，引导学生选择，促

进高校优化学科专业结构。三是通过

实施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政策，引导高

校毕业生到艰苦地区基层单位就业，

促进我国人才资源的合理分布。四是

发挥中央与地方经费分担比例的杠杆

作用，鼓励学校面向经济欠发达地区

扩大招生，促进区域教育协调发展。同

样，虽然高校国家助学金平均资助面

为 20%，也不是各个地区高校的资助

面都是20%，财政部、教育部将综合考

虑各种因素，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实际情况确定具体比例。

财政助学投入大幅度提高。2006

年，中央财政直接安排的高等教育和中

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助学金经费只有 18

亿元，地方财政投入也非常有限。新的

资助政策体系建立后，中央和地方财政

2007年半年投入的经费将达到 154亿

元左右，其中，中央财政投入95亿元，

地方财政投入约59亿元。2008年全年，

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将在此基础上翻一

番，达到308亿元左右。这是自建国以

来中央和地方财政安排助学经费数量最

多、力度最大的一次。新的资助政策体

系中各项政策落实到位后，每年用于助

学的财政投入、助学贷款和学校安排的

助学经费将达500亿元，约1800所高校

的400万学生和1.5万所中等职业学校

的 1600万学生将获得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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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机制  促进教育公平

邓子基

社会要发展，发展要和谐，和谐要

公平，公共财政对于促进发展、

和谐、公平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

也大有可为。从教育的特性来看，教育

本身具有协调、平等化、发展的职能，

还有承担弘扬社会价值观和形成共同

理想的积极作用，对维系和谐社会局

面具有促进意义；从财政教育支出的

特性来看，通过加大财政教育支出力

度，将有助于达成社会从义务教育到

高等教育的纵向公平和受教育者之间的

横向公平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按照负担

能力原则，减少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学生

间的不公平状况；另一方面通过财政教

育支出提高全体民众的受教育水平，最

终能够减轻将来收入的不均衡矛盾。

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

实现教育机会的横向公平

增加财政教育支出的力度有助于

社会公平，但就财政教育支出结构而

言，还必须体现出教育机会的横向公

平，使得具有相同能力和偏好的学生具

有同等的入学机会，进一步促进社会公

平的实现。针对我国高校经济困难学生

的求学难问题，国家采取了多项措施并

初步形成了以 “奖、勤、贷、补、减”

为主要内容的资助体系：即奖学金、勤

工助学、助学贷款、特困补助和减免学

费以及绿色通道等资助政策，其中用助

学贷款圆寒门学子的大学梦，更是一项

重要的体现教育机会公平的政策措施。

虽然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未来收

入有一定保障，但是受到流动性限制

和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贫困学生即

使具备了入学能力也不能获得相应的商

业贷款，为此，我国于 1999年正式实

施了国家助学贷款。开展国家助学贷款

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实施“科教兴

国”战略的重要决策，也是为促进教育

事业发展而实施的一项积极有效的信

贷政策。助学贷款是国家通过商业银

行向学校贫困生发放的财政贴息人民

币贷款，以帮助他们支付在校期间的

学费和日常生活费，是运用金融手段

支持教育、资助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

业的重要形式。助学贷款实际上是政

策性贷款，它体现了对贫困学生的经

济优惠政策，是国家为维护教育机会

公平，保证贫困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

平等权利而发起的一项贷款业务。

经过几年的试行，2004年6月，国

家又对助学贷款政策做出了新的重大

调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财

政部、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关于进一

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若干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中贷款政策

有五大变化：一是通过招投标方式确

定国家助学贷款的经办银行；二是改

变贴息方式，借款学生在校期间的实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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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贷款利息由财政补贴，毕业后自负；

三是延长还款期限，由过去的毕业之

日起归还、四年内还清，改为毕业后二

年内开始归还、六年内还清；四是要求

学校与承办国家助学贷款的银行之间

除有国家助学贷款银校合作关系外，

还应建立各项合作关系；五是建立风

险补偿机制，由财政和高校共同承担

由于学生还贷拖欠造成的风险损失，

给予承办银行相应风险经济补偿。

助学贷款能够提高贫困生的预期

收入水平，使得贫困学生能够利用以

后生命期的收入为现在接受高等教育

付费，有助于提高其长期收入水平，也

能实现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纠正了由

于即期收入水平不同而造成的入学机会

不平等以及未来由于接受教育水平不同

而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均，以入学机会的

公平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从公共财政角度看

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设计

进一步完善我国助学贷款制度，

发挥助学贷款促进社会公平的效应，

需要助学贷款政策各个主体的协力配

合，乃至有赖于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

建立等，这里仅从公共财政支出角度，

对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设计谈几点建议：

首先，以财政扶持为后盾，改革贷

款担保机制。由于国家助学贷款存在

较大的违约风险，因此在“意见”的第

五大变化中要求由学校和政府各分担

50%，这显然欠合理。一方面，贷款主

体双方是银行和贷款学生，学校只起中

介或协助作用，不应成为借款学生违约

的连带责任人；另一方面如果借款者违

约银行就可以从财政得到补偿，银行会

丧失完善贷款管理、降低违约风险的动

力。因此在机制设计上需要做到权责一

致，应由银行和政府各负担一定比例，

这样银行和政府在降低违约率方面具有

一致的动力，促使银行从自身利益出发

加强贷款的管理。另外可以设立专门的

机构或基金承担政府对贷款的担保责

任，资金来源由财政拨给、社会团体和

个人捐赠、基金增值和其他渠道筹集。

由专门机构或基金负责可以使教育部门

不至于陷入烦琐的事务，也可以提高管

理的效率。目前上海、北京等地的“助

学贷款爱心担保基金会”就是很好的尝

试，政府可以通过发起全社会捐助成立

“助学贷款爱心担保基金会”，授予其发

行教育彩票的权力筹集社会资金，也可

以以财政拨款的形式资助“助学贷款爱

心担保基金会”。 、

其次，区别提高贷款额度，适当增

加财政贴息。在目前的学费水平下，每

人每年最多贷款6000元的规定，不仅

没有考虑到不同地区、不同专业之间

学生学费、生活费有高低之分，而且标

准偏低。因此，助学贷款最高额度的确

定，应全面考虑到贷款学生的经济状

况、就读院校、专业以及地区经济差异

等，充分考虑学生的需求来确定，即使

不扩大贷款规模总量，仍能起到提高

贷款效率的作用。同时政府还有必要

提高贷款额的上限，或者授权地方在

具体办理时基于学费、物价指数设立

一个合理的浮动空间。在“意见”的第

二大变化中，规定学生在校期间的贷

款由财政补贴，毕业后自负。这种以毕

业时间为标准的“一刀切”做法，有可

能影响财政支出效率。如果以科学公

式在学生毕业后计算出助学贷款应补

贴比率，适当提高财政贴息，一段时间

后对补贴比例进行检验调整，那么这

样的财政补贴才不至过低而起不到扶

持作用，也不会过高而增加财政负担。

适当提高的财政贴息对银行和学生的

激励作用也是明显的，它可以降低借

款者负担的实际利率，从而降低贷款

拖欠风险，进而又提高银行发放贷款

的积极性。此外，可以以财政补贴方式

增加减免适用，促进人才流动。2005

年国家出台三项新举措推动国家助学

贷款工作，其中规定所有去艰苦地区

和艰苦行业的学生贷款，本金和利息

将由国家代偿。今后还可以把减免范

围扩大到我国的“西部大开发”、“振兴

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项目所需引进的

基础人才。这既解决了一部分毕业生

还款的后顾之忧，又保证了重点地区、

重点行业的人才急需和人才储备。把

“减免助学贷款”与国家重点建设地区

和行业人才流动相结合，对配置人才

资源将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最后，延长还贷期限，改革还贷方

式。在“意见”第三大变化中，虽然还

贷期限的调整充分考虑了学生就业、

薪酬等实际情况，还贷起始日适当延

后1-2年，还清期限从毕业后4年延长

到毕业后6年。这些变化充分显现了和

谐财政以人为本的一面，但这样的延

长对获贷学生年还款额影响不大，还

贷压力依然沉重，和国际上助学贷款

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 10-20年的还

款期限相比，我国的还款期限依然太

短，还款期限的设计没有充分考虑到

学生毕业后的就业状况与经济负担所

应享受的“负担缓冲期”。对于大部分

贷款学生而言，按时偿还贷款的经济

负担过重，应当将最长还贷时间延长。

国家应根据各地各校各专业有效分配

贷款资源，对于贷款数额较大或家庭

经济负担较重的学生，可以考虑将最

长还贷时间延长至毕业后 10年。同时

对于延长时限期间产生的贷款利息费

用，也可考虑由财政部分贴息承担。同

时，还应制定更加灵活多样的还贷方

式。目前我国国家助学贷款实施的是

传统式的分期付款方式，按照合同规

定分季度还款。如果加入适当的浮动

范围条款，实行按贷款学生就业后的

收入比例还贷，或是还贷逐年递增，将

从方式上减轻学生还贷的时空压力，

而提前还款的则可相应降低利息比例，

鼓励有条件的尽早偿还。
（作者为厦门大学资深教授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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